
近日，山东省食药监局发布2016年第24期食
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通告，公布对糖果制品、调
味品、速冻食品等共18类4630批次食品的监督抽
检结果，抽检项目合格的产品4524批次，不合格
产品106批次。不仅仅是抽检，该局数字显示：
今年上半年全省共查处食品安全违法案件16313
件，侦破犯罪案件75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58

人，取缔无证生产经营业户1200家，向公安机关
移交案件123起。

抽检、查处、侦破、取缔、整改，让人拍手称快，
但让人焦虑的是，食品违法事件像割韭菜似的一
茬一茬，死死生生，阴魂不散。食品安全治理是一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完善法律、加强监管和
提升技术，也需要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深刻的道
德反思，加强食品安全问题的道德约束。

看看国外一些发达国家，也曾被食品安全问
题“卡”住脖子，像美国的“肮脏食品加工
厂”，欧洲的疯牛病，日本的毒大米等，他们之
所以成功解“套”，靠的是严苛的法律。美国法
律规定，无论金额大小，只要有制假或售假行为
就构成犯罪。去年10月，我国“史上最严”的新
版《食品安全法》施行，除对一些以前不甚完善

的条款进行补充、增加外，最重要的是建立了最
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但我们的“严格”相对于
国外发达国家的“严苛”还是欠了一把火，所以
顶风而上者大有人在。食品有问题，危害他人生
命，必须以零容忍的态度从严惩处，罚他个倾家
荡产、身败名裂或绳之以法并不为过。

食品安全离不开严格的监管，但是也不能完
全依赖于监管。从小作坊到大型食品企业，监管
再无缝也会有见不得阳光的隐蔽环节，食品生产
者必须有起码的良知和自觉。一个企业生产者只
有具备良好的品德，才能生产出让人放心的产
品，所以做食品首先要树德，然后才能讲效益，
没有良心还做什么食品？

不得不提的是，监管也离不开道德的血液。
当一个问题食品被曝光，消费者在痛骂黑心商家

的同时，也在质问监管者为什么当了“马后
炮”？作为监管者不能把监管看作一份谋生的职
业，应该明白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道德责任
要体现为严管，就会相应地倒逼企业规范生产和
经营，某些食品违法事件在没有祸害百姓之前就
有可能寿终正寝了。

毋庸置疑，德治法治并举，刚柔并济是破解
食品安全难题的最好路径。让人欣慰的是，今年
全国食品安全周传递出了“尚德守法 共治共享
食品安全”食品安全建设理念：在对违法违规行
为，出快手、下重拳的同时，加强食品从业人员
的职业素质教育，引导企业自律守信，在市场竞
争中建立起企业信誉与经济效益相关联的价值传
导机制。但路子正了，还要快步走，因为“食品
安全大于天”。

近日，四川省卫计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5
部门联合印发了《四川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
保障实施方案》，规定从办理2017年基本医保参保
缴费起，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医保、新农合个人
缴费部分，由财政部门全额代缴。在县域内定点医
疗机构就医的贫困患者，在基本医保、大病医保险
报销后剩余的住院医疗费用，全额报销。到2020年，
将实现贫困人口县域就医的“基本全免”。（8月21日

《成都商报》）
四川省实施的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新规定，可

以说是现阶段最到位的一种医疗救助制度，这对
于贫困人群是一次利好。今后，四川的贫困人口再
也不需要为看病发愁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
会得到较好的解决。

为确保贫困人口医疗保障，四川省从很多方
面进行了照顾：第一，所有的贫困人口的居民医
保、新农合医保资金，都不再需要他们自己缴纳，
而是依据统计的贫困人口数据，由财政部门进行
代缴。第二，在报销的时候，除了先报销规定的比
例之外，对于需要自己承担的部分，也全部报销。
当然，这个规定，也给出了一定约束，必须在县域
内的定点医院接受治疗。虽然如此，这种政策已经
体现了足够的善意。

现实生活中，困难群众就医是十分困难的。而
四川省的积极作为，让我们看到的是以人为本的
善政，这应该成为一种方向，希望这样的好政策在
全国不是孤本。

2000元能代替抽血，4000元能修改体检结果，
确保100%合格通过……时下正是毕业季，入职体
检迎来高峰期。一些求职者为了确保入职体检能
够顺利通过，求助于“代人体检”中介机构。（8月21
日《北京晨报》）

我国《就业促进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
人员，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
用。”一些用人单位公然拒录乙肝等传染病病原携
带者，属于违法在先，但求职者“代人体检”又属于
欺诈行为。根据《劳动法》规定，采取欺诈、威胁等

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无效。对于代检中介机构来
说，涉嫌欺诈与非法经营，可能面临行政处罚，重
者或被追究刑事责任。

法律专家指出，对于不属于禁止乙肝或其他
病毒携带者从事的职业，员工有权拒绝相关项目
的检查，单位不得以员工拒绝相关项目的检查为
由不予录用。否则，员工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投
诉，并有权通过法律程序主张自己就业的权利。当
然，走出“代人体检”对抗就业歧视的怪圈，也离不
开有关部门的积极作为。

冯勇军为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百顷镇黄龙
村村民。据冯勇军妻子谢华白介绍，8月10日，冯勇
军与其他村民一行共9人，欲到百顷镇党委政府、
三台县环保局送“不作为”的锦旗，刚到县城拿着
锦旗没走几步，一行人就被警方抓获。11日，其他8
位村民全被释放回家，而冯勇军被刑事拘留。警
方称，冯勇军涉嫌非法游行、示威、集会罪，羁押
在三台县看守所。（8月21日《北京青年报》）

不知从何时起，赠送“不作为”锦旗成为一些
群众批评政府部门“不作为”的方式，尽管此举不
无吸人眼球、引发关注和制造影响等的舆论争
议，但鲜见有当事人因此遭遇公安机关以涉嫌非
法游行、示威、集会的罪名而刑拘。面对三台县警
方刑拘送“不作为”锦旗者的行为，人们不免质
疑，警方究竟是在依法履职还是在拒绝监督？

从新闻报道看，冯勇军等人为环保局和百顷
镇政府赠送“不作为”锦旗的确出于无奈，并非无
理取闹。承包者将畜禽粪便发酵的沼液排放进入
百顷水库进行肥水养鱼，严重影响到周边村民的
生产生活，涉嫌违反我国《水污染防治法》中有关

“禁止向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城镇垃圾和其
他废弃物”的规定。而面对两年间的群众举报，环
保部门并未有效制止污染水质的违法行为。用当
地村民的话说，送锦旗的目的就是希望鞭策相关
部门积极处理污染问题。

其实，送“不作为”锦旗不过是民众出于对政
府部门工作监督与批评的善意初衷。我国《宪法》

第41条明确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
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鉴于此
规并未具体列出人们行使“批评”权力的方式，按
照“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治原则，将送“不作为”
锦旗作为选项本无可厚非。唯一需要遵循的前提
只有一个，那就是遵纪守法。政府部门当对包括

“尖锐”方式在内的批评意见笑纳善待，不必过度
在意自己的颜面。

至于警方以“非法游行、示威、集会”为名治
“罪”送“不作为”锦旗者，恐怕难以避免人们对其
权力任性和选择性执法的疑问。没有扯拉横幅，
也无静坐呼喊，更无敲锣打鼓的9人行，如何能让
人们与认知中的“游行、示威、集会”扯上关系？解
读《刑法》中“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的构成要
件，“拒不服从解散命令”和“造成破坏社会秩序
的严重后果”，当为不可或缺的两项重要考量。基
于送旗者“刚到县城拿着锦旗没走几步”、警方尚
未实施要求其解散的前置性执法的现实语境，仓
促将当事人刑拘，既有违罚当其罪的合法性，也
难言依法办事的程序正义。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2007年和2014年冯勇军
曾敲锣打鼓地给三台县政府部门两次送表扬锦
旗，却是一路畅通无阻且无人为其定罪。三台县
警方选择性执法的“双重标准”和笑纳表扬、拒绝
批评的“爱憎分明”，值得社会围观与反思。人们
期待事件真相的水落石出和对不当执法的问责
查究。

作 者/ 张建辉

烈日下，一名男子瘫坐地上，一丝不挂。在他
两旁，一名男子用棍子抵住其下颌，另一男子一
把揪住其头发。四周，多人举着横幅，谴责裸身男
子。20日，上述视频在网络流传。记者获悉，事发
四川成都龙泉驿区十陵镇。事因裸身男子拍摄虐
狗视频，并网络传播牟利。当地动物保护志愿者，
将其抓获并游街示众。（8月21日《新京报》）

虐狗，或者是虐待其他动物生灵，当然是不
道德、不文明的，但是以“虐人”的方式来反对虐
待动物，显然就是一种误入歧途，而且已经涉嫌
触犯国家法律法规。新闻中的动物保护志愿者，
把涉嫌虐狗者浑身扒光，辱骂殴打，还把整个过
程拍成视频，上传网络，无论如何都是道德与法
律所不允许的。按照法律界人士的说法，这些志
愿者持械当街打人，已经涉嫌寻衅滋事罪；而把
当事人衣服当众扒光，把殴打过程通过网络曝
光，践踏了当事人的权利和尊严，已经涉嫌侮辱
罪，都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说到底，我们应该善待动物，但我们反对以
不文明甚至是违法的方式来保护动物，因为这比
单纯的不文明还要严重。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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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人口就医全免

体现制度温暖
□ 郭雪岩

“虐狗”不文明

“虐人”已违法
□ 苑广阔

要容得下

“不作为锦旗”式监督
□ 张玉胜

食品安全更需要道德的血液
□ 杨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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